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理學院

113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 率己錄

一 、時間 :l14年 6月 l1日 (星期三 )中午 12:l0

二 、地點 :本校科學館 B506C

三 、主席 :翁院長才辛林              紀錄 :陳麗娟助教 (分機 63628)

四 、出席人員 :翁才辛林院長 、顏榮泉主任 、李昆展主任 、黃英哲主任 、游象甫主任

林仁智主任 、謝佳叡副教授 、周金城教授 、吳忠誼副教授 、王鄭慈教授

李至車干助理教授

五 、列席人員 :略

六 、上次院務會議 (l14.06.02)決 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七 、報告事項

1.因 應 114學年度校級會議開會時間 ,各學系若有提案 ,請務必依時程規劃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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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 「本院院長選任辦法」第五條之 「現任院長
⋯或

因故不能繼續其職務」 ,因 為現任院長任期至 l14年

7月 31日 屆滿 ,考量暑假在即 ,新院長選任作業規劃

於開學第一週 (9/9∼ 9/l0連續 2天 )辦理 ,在新院
長尚未選出及核定前 ,依規定由院務會議推選代理院

長 。

2.經討論後 ,提名現任院長 「翁才辛林教授」為代理院

長候選人 。經在場委員 8人 (不合翁才辛林委員)進行
無記名投票 ,獲 8票全數同意推選 「翁才辛林教授」擔

任本院代理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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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案討論

朱由 1:開於推選本院代理院長職務乙朱 ,再提請討論 ．
說明 :1.經查關於本校各院代理院長之推選 :

(1)l00.l0.20教 育學院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院務
推選 「曾端真教授 (時任院長 )」 自100.11.01起擔任代理院長 。

背景 因曾端真院長任期屆滿 (至 l00.l0.31止 ),教育學院經三次票
選仍未選出新任院長 ,故依 「該院院長選任辦法第五條」召開院

務會議推選代理院長 ,由代理院長於代理期間選出新院長。
(2)l02.01.24理 學院 l0l學年度第 3坎院務會議｜戲在 P.叫

推選 「何小更教授 (時任院長)」 自102.02.0l起擔任代理院長。

背景 因何小曼院長任內請辭 (至 l02.01.31止 ),選委會來不及運
作 ,故依 「本院院長選任辦法第五條 ︳召開院務合議推選代理

院長 ,由代理院長於代理期間選出新院長 。

2.另 參看 ll0年 7月 15日 教育部臺教高 (二 )字 第 l100081325號 ,函文說
明第三點所述 「有關要點通過後施行之條文內容 ,應避免使用 「經校長核

定」等文字 ,以避免學校主管不子核定院系務會議 、教務會議等依合議制

之 ,並經本校 ll0年 10月 27日 第 192次行政會議報」

告案配合修正在案 。

3.因翁院長任期至 114年 7月 31日 屆滿 ,本院經 l14.5.1920及 l14.5.28一
29二次投票均未能選出新任院長 ,目 前重新徵求院長候選人 ,並規劃第三

次投票時間為開學第一週 (l14.9.910)．辦理 。故本案於 114.6.2本院

l13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 (接續院長選任委員會後召開),依 「本院院
長選任辦 」第五條 ,經現場提名及在場委員 (不合翁才辛林委

員)投票 ,全數同意推選 「翁才辛林教授」擔任本院代理院長 ,並應依規定
「於代理期間三個月內選出新院長」。

辦法 :1.因校方退回說明 3所述 ,前次院務會議推選 「翁梓林教授┘擔任代理院

長之決議 ,提請討論 。
2.代理院長自114年 8月 1日 起執行代理職務 。

決議 :1.說明第 1點所述 「教有學院曾端真教授」、「理學院何小更教授」均依

所屈學院院長選任辦法第五條 ,經召開院務會議推選為代理院長 ,有前例

可循 。
2.另 l10年 7月 15日 教育部垂送產虫生)字 第＿1⊥╛鐹鉭墮塭色,函文說明
第三點所述 「有關要點通過後施行之條文內容 ,應避免使用 「經校長核

定」等文字 ,以避免學校主管不子核定院系務會議 、教務會議等依合議制

精神審議通過之內容」 ,並經本校 1l0年 10月 27日 第 192攻行政會議報

告朱配合修正在朱．院務會議決議符合合議制精神 。
3.本院本攻代理院長推選 ,亦參考前例依 「本院院長選任辦法」第五條 ,

經召開院務會議合議制精神審議通過 ,推選 「翁梓林教授」擔任本院代理

院長 。

2

P.5∼

∴7∼



4.代理院長自114年 8月 1日 起執行代理職務 ,依規定於代理期間三個月

內選出新院長 。

九、臨時動議

案由 l:本院提修正 「國主垂北教有大學理學院院長選任辦法」乙朱 ,提請討論 。
說明 :本次修正重點為第五條關於代理院長之推選 。

辦法 :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

決議 :修正通過 ．

十 、散會 :13時 20分

謹陳

院長 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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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國主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院長選任辦法 (修正通過)
97年 10月 15日 97學年度第 1攻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6月 25日 l00學年度第 6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20日 101學年度第 7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0月 8日 103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l1年 3月 15日 110學年度第 1攻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l12年 12月 6日 112學年度第 2攻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l14年 06月 l1日 113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理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大學法及本
校組織規程第七條之規定 ,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院長選任辦法 (以下

簡稱本辦法)。

本院院長選任由本院 「院長選任委員會」 (以下簡稱選委會)辦理 ,現任院長
為選委會召集人 ,院務會議委員為選委會委員。院務會議委員若有更換 ,則選

委會委員亦隨之更換另聘之 。

選委會委員如為院長候選人 ,則喪失選委會委員資格 ,由其原系所另行推選委

員遞補之 。現任院長如有意連任 ,亦同 ,選委會召集人並由委員互推一名擔任

之 。

會議時須有委員二分之一 (含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 )
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

現任院長應於任期屆滿四個月前召開選委會會議 ,商議選舉作業程序並公告 ,

屆滿二個月前選出新任院長 。

本院院長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 。現任院長如有意連任 ,應於任期屆滿四

個月前 ,於院務會議表達連任意願 ,並成立選委會辦理連任相關作業 ,經本院

專任講師 (含 )以上教師二分之一 (含 )以上投票 ,並獲投票人數二分之一
(含 )以上同意 ,方得連任 。
就任院長後 ,無論以任何原因中途卸任者 ,均視為一任 。

現任院長如於任期內辭職 、休假 、〦錢因故不能繼續其職務或連續請假達六個

月者 ,應即辭去院長職務 。現任院長奇辛．去院長職務或任期屆滿未能選出新任院

長時 ,由院務會議推選代理院長 ,代理院長應依前條之規定 ,於代理期間三個

月內選出新院長 。

院長候選人應具備以下各項條件 :

一 、具教育部審定合格在本校擔任專任教授滿五年 (含 )以上 ,或在本院擔任
專任教授滿三年 (含 )以上者 。

二 、曾任本校學術或行政一級主管累積滿二年以上者 。

三 、具有服務熱忱 、行事公正 、品德高尚 ,及在學術上具有優 良成就及聲譽

者 。

院長候選人之產生方式如下 :

一 、本院各系所系 (所 )務會議之議決推薦 ,每系 (所 )至多一名 。
二 、本院院務會議之議決推薦 ,至多一名 。
三 、本院專任講師 (含 )以上教師十五名 (含 )以上之連署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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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前述各款推薦或連署案 ,均須徵得被推薦人之簽名同意 ,另 第三款每一連署推

薦案 ,限推薦院長候選人一名 ,且與被推薦人同一系 (所 )之連署人數 ,不得
超過半數 ;每一專任教師 ,限連署推薦一案。

院長候選人公告後 ,不得申請撤回。

院長選舉由本院專任講師 (含 )以上教師採無記名投票方式辦理之 。每位教師
至多圈選一名 。院長候選人得票數 ,達本院專任講師 (含 )以上教師二分之一
(含 )以上投票 ,並獲投票人數二分之一 (含 )以上同意者當選 。

一、第一次投票結果 ,各院長候選人得票數均未超過投票人數二分之一 (含 )
以上同意時 ,由得票數最高之前二名為第二次投票之院長候選人 ,並進行

第二次投票 t若第二次投票仍未有院長候選人得票數達投票人數二分之一
(含 )以上同意時 ,則 需重新辦理選舉 。
院長候選人為一名時 ,仍須舉行投票 ,如其得票數未達投票人數二分之一
(含 )以上同意時 ,則須重新辦理選舉 。

二、凡出現票數相同時 ,由選委會以公開抽籤決定之 。

凡依規定當選院長之本院專任教授 ,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

本辦法未盡事宜 ,依大學法、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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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理學院

113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 簽到表

開會時間:114年 6月 11日 (星期三)12:10

列 席  者

系學會學生代表 請 簽 名

本次學生代表列席順位 :

出 席  者

請簽名 姓   名 請簽名姓   名

V

h
′

↗┘
︼

◤

｜
﹂

主 席 :

翁梓林 院長
ㄈ

數資系 :

顏榮泉主任

數資系教師代表

謝佳叡老師

帤′
自然系教師代表

周金城老師 \q
自然系 :

李昆展主任

孩 社英
孩 硅有系教師代表

吳忠誼老師 兔拹
硅有系 :

黃英哲主任

請  假
資科系 :

游象甫主任 市\哇南
資科系教師代表

王鄭慈老師

數位系教範毯垚 :

李至軒老師

數位系 :

林仁智主任 佛 觀↖╯


